/ —

_3’_

F AR SRR R S A
114 & # fj 3 % 30755

4\.

51771352 ~ 114# R

DAL IR SRR B 2 k] (1135 R
i3

%811% ~ %8175~ %8195L) -

A )i T

BN %
TR AR A AT 2 % 0 A et E DA | WEera 22 E R
foo AGFFHAIE? > 4ob PHE > UL L FATE 3
El o

T2 2
— N j\f-l- e B

~N

(_
(=

=

2 RS = SECHES T A S = AR TR
)

B
as

i (-ﬁr'“"f

m Je f)

ot B S oL R 9207 3 %1 ik B -

TRIR R A HE T
i

AR erE o FHRERT

\
%

ik ire P A% > PR E N
e % F B iR R AL L TR ﬂjgsf;f”,ﬂp
i FATE % 158 3 zw SRS -0
EF: RN ER N2 F o HRA

$‘_

BE LRI EMpIE

Pzt ;_é Pl (TR A S BEAER > > EITEHh R

FEETHERAZPHAH | THREFFES LR IR

RIS o r%'iﬁ?\ CEMIpNEP 2 AR TR

FEEE ) o RBERANESZREIIIE R S F < F %56605L

PR 7T LR AFHRBT LN E
m



R ARR P A ﬁ’L
Fe2 68 TG B A FR

”Tiﬂ$ ENECR

*5*@3T§ (T

FEPIE S BIRALE Y
) 508 ~

P - %

\y

ok FA, 5 g

[N i Y. Zaﬁiétg—ﬁnjy,\/)‘g RS )
AL H Ao %r“”iﬁ$m$ﬂf”iﬁaﬁﬁﬁ ] o g iR
’:'l—i-?‘;%—o

EfriFi i @i Al FPREDF SIBEFF R
EE R S FR R S R T als
AR B SHALEEAMEAZ B AMAET 20 ¢ 3P
FAERZ BT R L T EARL LS AEM EART

Jo B s

e

R

CERIFLMAIA
F@ﬂmﬁﬁi%g,é
pens 5
T - Ak s 4w B Edent 4
A s T i.j?ﬁ‘fr'-&r;’, ,f,LB PR
;E’Jggl 1]}/\ 2 A A%
S AL
B pER R 3
et fi g k2

/Fl

\\-\- F\\

R SPESL R
A, Jj*u"ﬁz\ En%’ilﬁf
BIRE L GAEE P B EATE R
‘%%2%% R 2 - BN NG
i (p g gkt
) S Ea%iél%f!

Y/ 2
o % &

7
T~

G U

LEN|

a~
-

N\

4~
iy

s (k7

Y\a‘\\ P
ﬁ@w‘

N 11\1,

4

S
&

=

e A

» % 454 =9 % QT8 o 3T

TEREY L EARR R

R e B 2Epim

) ’ ij#\%a‘\?ﬁs )

S Wk i e
Z P E s 2
;I,L

z«c

q_/tl
§%ﬁ3r4¢_1ﬁ“ﬁri
I o 3SR T 8D

= ﬁfﬁﬁéﬁﬁw% Je 3
R E T L B2 e

TR 72212 5

1 (p g 3vshdp ~ 3ohee -
[TF])6,000~) ;5 %

1g ~ ;K%%%%Wﬂ
EL3HE R PR1E S AR 112

2 PR E2R S A ELR

7
~~

5 g
f”#\%}\&ﬁ\j’ Ao
38z 15 1m=E ~ 53

|y

v

pu—

2

%)
%
4
i



T ~HeR PRAYA @ ajetiEdz ¥ p 4200 e ARG
Tk PN RIS F LR (B ER)

ARERBTHREOEGUEH S AT

o £ 2 ® 114 & 3 w26 B

ML AEPERARE -
oA PRAFA A TR MBS 20p poe A D PR R
AR B IR o P 3RE R A A PRI K 0 R b 3R
B E®BS20p PAFRIED TR AR FE AN

BRE A ) T2 g PR o

& 114 = 3 : 26 2

(\.‘3

.~

qQ

EOE =l DARE N

¢OERRAE 532008

AMApe S A2 3229F AR ALFAY L R
e b E LT R B RS S Fik 50 ‘

ARApe &5 242225 AL A2AFEYE > kW

B 2. TS ET o

ELER A P b ES

"t &
B | P REF i
0 o R E RS F B R e WASIF T A
Tk F R - |FPENE UMERTHFAITELDP o
(=) Ffrkz phorEeFe B (p7
HRip ~ B IREESNN{RE L GHRES B
BOEATE R ) T R INA -
IR AT A T F LT pE o i
bEE e
0 e IR PSSl PR = L D - -0 B IV Sl AN
3 e TR -PENE S uFEREIEAITEL D o




(\ER)

W5
-_
H\
b2
>
I}
Hr
o
N5
P
H\
-

.
:?}
s
—~
oy
>y

P
EE LIV (A E AL L S - B SN R Lo
e iR AR -

*t it

ERMA BT REBITREEEFM L A RRAT

A

i

00

= 8%

113 & ¥ 3 % 1771350
114# & 3 %8115
% 81755
% 819%%
7 31& (xRE00E00%0p 2 )
Euxara 1 ORO0H008 (3770

O000000)

B 354 OO0 #0 % 003 0%
(7 % tit #380000000%
¢ )
E3EN

£mA

oo i— a5 0 200000000055



=

MR T EERE > R AR S Ly B b Ml
A ERPEPREF 2 BERT i /o

DTS iE IE A e T

PREF

S FEARERERE RIS R LE R S

(__

(=

(=

$ 10285 8 T2 A3 H AT me > AR (T R) 1
12812 6P AR E o3z dvlee ) LW G P 2 #2297
R L LFR O AHENT A

)F113# 9% 3p 22304 37 » A&7+ 3 O®% OOR0005.2 &
AR ORSHFEEI ORI AHR L 2B (P 7
Wk ~ B IREE S BRE L FEES > R ERER (T
) 6,000~ THRIFELEFe ] FL LW ED IR
ﬂ?O&OOP%%xi? Jooo FREEE R E LA HR1S 0 AR
Bl SEARRFERFENES L LEL LAk
o 45 ¥% o %M_F

)P113# 9% 12p 20PF 304 37 » & fTo® K " ® T REP L
- A ,{{isf,gﬁ»? RIAITE 3% Qm,ﬁ‘ﬂf}??’ (l% wlg
%’Tﬁj$¢ﬁﬁ)’§i@ Kz B g o W#R
m%mﬁ%@’ﬁgﬁ# SEARRTE R FER ’
e & o

)‘“11‘3@9Jg 12p 205204 3F » 3777 OF OO 00005

B f'@ MOHAMMADREZA SOHRABFARZx %% & %rik & + 2

B ERAe & (P ZERY B3 RPRIE ST B
W3~ THIERIEALS ¢ ) o WL LR o FRMOH

AMMADREZA SOHRABFAR## ﬁﬁ%né R E T > S EAREIR

FEREFSEVA X

_.‘

13 b

(z)*113£87 185 14384 3 » &37+ 3 OF OOK005 % -

[

P P2 P B giag 000-00005L F i A48 8 1+ 2
HEZR -AHEIFES (R E2 000~) » FE55ku
ﬁﬁw@owﬁmﬁ%mﬁ%w’ﬁ%ﬁ  EEDRRS
p_ﬁle’g&",ﬁwﬂm ’ w>ll\r"} fi o

~RERTH S ERAE S Z A RAFES 0 3 KA ~ MOHAMMADREZA S



—_— N

S 4
FITA
o

£
Dlg 4 = =
L7 m R

OHRABFAR ~ Z P 2535 d #7709 B %A 5 - A h4F2 (%o
FhR I AT R
FTHERPEPRER O ERHRAAL EFHRTEGFZ LY KT
o AR T A R R E B~ 4374 3 &AL ~ MOHAMM
ADREZA SOHRABFAR ~ Z P 353+ #7133 Ap e o< RAp - T
FERBELIa AR Z LAFL I RI T UK
L ERMp Y ﬁi*#ﬂ B Hopeg g e
S PRARA R AR AT S 0 TR0 %320,1;:3;1% SRR SRS aﬁt
PP RAT L BT PR ER D TR IR AW
CRIIE -SRI IR LOE Al s SR F o Sl EAE Nl A
¥ ﬂd%‘s?ﬂ‘ﬂﬁéif‘ it Big o B3 P AT ED

AR AR AEFHEA SR a2 B LR

FPorsRe %”‘" FTTHREAE R 1 > RAE 54T 51
FHRITHEE N o T AFrk2 PREF S S PRFFED
Bid Ldes e RIS Z4REPETE Fik

“

SUPERE SR T Y= S I N B AT AN N B e I S-S AL i oo

2% 33 § 4516 5 191 e f B 2k |

L i)’(

L
e
=
=
b
bo

3 25 p
2 P R

ES
3
-

AWM B R AE R
= Y B 114 & 3 . 5 2
T ® F OBRERE

GRERANEFTEG AR PEE /zl‘mFe? 5 ReiE A ek Ak S

PANETEA SR B AT N T R A R SR

2 gw SESERLLE £ s\:ﬁ;frﬁm B v 4 52
DA IES @,u,% PIRRE R R2b & P G
@f’;?%’a?é':)ii_}‘ﬂii 1 s R

-

£

2
e

~

\

w®
St
mi



3%

|

(SEE B F-

vl
=

£ LT G O]~

B2 AL e

'

H

T8 2 A T T o

CASS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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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竹簡字第307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范鈞堰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7713號、114年度偵字第811號、第817號、第8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范鈞堰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范鈞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4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檢察官雖依據被告范鈞堰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惟「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檢察官單純空泛提出被告前案紀錄表，尚難認已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而謂盡其實質舉證責任」，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本案檢察官雖提出該署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之記載為據，並未就被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而檢察官本案又係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則本案適用簡易程序時，僅得對被告科處得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處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之罰金，本院認就被告上開前案情形，於量刑時一併審酌為已足，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故不予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請求審酌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難依所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竊盜犯行，竟仍不知悔改，再犯本案各次竊盜犯行，被告一再恣意竊取他人財物，其行為對社會經濟秩序及他人財產安全，已造成相當程度之危害，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迄今尚未填補各被害人等受損之財產損失，犯罪所生危害均無減輕；暨衡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各次竊得之財物價值、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於警詢中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參酌被告所犯各罪均屬侵害個人法益之財產犯罪，且犯罪時間尚屬相近，犯罪手法類似，責任非難重複性較高，暨權衡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時間間隔、罪質、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定應執行之刑及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　　
　　被告就附表編號1竊得之後背包1個（內含羽球拍、羽球鞋、羽球及牛仔褲等物，總價值新臺幣【下同】6,000元）；附表編號2竊得之滑板車1個（價值1萬元）；附表編號3竊得之棕色真皮包包1個（內含盥洗用品3罐、衣服1件、褲子1件，總價值3萬元）；附表編號4竊得之帽套2個、袖套1個等物（總價值2,000元），均未據扣案，且均未發還被害人，核均屬其各次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被告所犯各該竊盜罪名下宣告沒收，並均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奕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曾耀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鍾佩芳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一）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後背包壹個（內含羽球拍、羽球鞋、羽球及牛仔褲等物，總價值新臺幣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二）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滑板車壹個（價值新臺幣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三）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棕色真皮包包壹個（內含盥洗用品參罐、衣服壹件、褲子壹件，總價值新臺幣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四）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帽套貳個、袖套壹個等物（總價值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7713號
　　　　　　　　　　　　　　　　　　　114年度偵字第811號
　　　　　　　　　　　　　　　　　　　　　　　　 第817號
　　　　　　　　　　　　　　　　　　　　　　　　 第819號
　　被　　　告　范鈞堰　男　31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籍設新竹市○區○○街00號（新竹○
00　　　　　　　　　　　　○○○○○○○）　　　　　　　　
　　　　　　　　　　　　居新竹縣○○鄉○○街0巷00弄0號  
　　　　　　　　　　　　（另案在法務部○○○○○○○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范鈞堰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聲字第1028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民國（下同）112年1月6日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以下行為：
(一)於113年9月3日22時3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0號之麥當勞前，徒手竊蔡謹霙取放於機車腳踏墊上之後背包〔內含羽球拍、羽球鞋、羽球及牛仔褲等物，總價值新臺幣（下同）6,000元，下稱上開後背包〕，得手後騎乘腳踏車至新竹市○區○○路00號之華泰旅店。嗣蔡謹霙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並在華泰旅店查獲范鈞堰，始悉上情。
(二)於113年9月12日20時30分許，在新竹市東區中正路與中央路口騎樓，徒手竊取王辰碩放置在該處的滑板車（價值1萬元，下稱上開滑板車），得手後騎乘該滑板車逃逸。嗣王辰碩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始悉上情。
(三)於113年9月12日20時2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0號前，徒手竊取MOHAMMADREZA SOHRABFAR放於機車腳踏墊上之棕色真皮包包（內含盥洗用品3罐、衣服1件、褲子1件，總價值3萬元，下稱上開棕色真皮包包），得手後逃逸。嗣MOHAMMADREZA SOHRABFAR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始悉上情。
(四)於113年8月18日14時38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前，徒手竊取雲明詳放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之帽套2個、袖套1個等物（總價值2,000元），得手後騎乘腳踏車逃逸。嗣雲明詳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始悉上情。
二、案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王辰碩、MOHAMMADREZA SOHRABFAR、雲明詳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范鈞堰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蔡謹霙於警詢證述、告訴人王辰碩、MOHAMMADREZA SOHRABFAR、雲明詳於警詢指訴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偵查報告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范鈞堰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又被告涉犯上開4次竊盜罪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供憑，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且罪名相同之罪，為累犯，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未扣案之上開後背包、上開滑板車、上開棕色真皮包包、帽套、袖套等物，為被告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或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林奕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　記　官　徐晨瑄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竹簡字第307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范鈞堰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偵字第17713號、114年度偵字第811號、第817號、第819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范鈞堰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

收。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范鈞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4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檢察官雖依據被告范鈞堰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請求依刑

    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惟「被告構成累犯之

    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

    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

    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檢察官單純空泛提出被

    告前案紀錄表，尚難認已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而謂盡其實質舉

    證責任」，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

    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本案檢察官雖提出該署之刑案資料查註

    紀錄表之記載為據，並未就被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

    證明方法，而檢察官本案又係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則本案

    適用簡易程序時，僅得對被告科處得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

    動之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處新臺幣（下同）50萬元

    以下之罰金，本院認就被告上開前案情形，於量刑時一併審

    酌為已足，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故不予依累犯規

    定加重其刑。檢察官請求審酌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難依

    所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竊盜犯行，竟

    仍不知悔改，再犯本案各次竊盜犯行，被告一再恣意竊取他

    人財物，其行為對社會經濟秩序及他人財產安全，已造成相

    當程度之危害，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迄今尚未填補各被害

    人等受損之財產損失，犯罪所生危害均無減輕；暨衡以被告

    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各次竊得之財物價值、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於警詢中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

    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

    ，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參酌被告所犯各罪均

    屬侵害個人法益之財產犯罪，且犯罪時間尚屬相近，犯罪手

    法類似，責任非難重複性較高，暨權衡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

    時間間隔、罪質、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定應執行之刑及諭知

    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　　

　　被告就附表編號1竊得之後背包1個（內含羽球拍、羽球鞋、

    羽球及牛仔褲等物，總價值新臺幣【下同】6,000元）；附

    表編號2竊得之滑板車1個（價值1萬元）；附表編號3竊得之

    棕色真皮包包1個（內含盥洗用品3罐、衣服1件、褲子1件，

    總價值3萬元）；附表編號4竊得之帽套2個、袖套1個等物（

    總價值2,000元），均未據扣案，且均未發還被害人，核均

    屬其各次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

    規定，於被告所犯各該竊盜罪名下宣告沒收，並均諭知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

    、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奕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曾耀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鍾佩芳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一）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後背包壹個（內含羽球拍、羽球鞋、羽球及牛仔褲等物，總價值新臺幣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二）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滑板車壹個（價值新臺幣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三）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棕色真皮包包壹個（內含盥洗用品參罐、衣服壹件、褲子壹件，總價值新臺幣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四）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帽套貳個、袖套壹個等物（總價值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7713號

　　　　　　　　　　　　　　　　　　　114年度偵字第811號

　　　　　　　　　　　　　　　　　　　　　　　　 第817號

　　　　　　　　　　　　　　　　　　　　　　　　 第819號

　　被　　　告　范鈞堰　男　31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籍設新竹市○區○○街00號（新竹○

00

　　　　　　　　　　　　○○○○○○○）　　　　　　　　

　　　　　　　　　　　　居新竹縣○○鄉○○街0巷00弄0號  

　　　　　　　　　　　　（另案在法務部○○○○○○○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范鈞堰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聲字

    第1028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民國（下同）1

    12年1月6日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以下行為：

(一)於113年9月3日22時3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0號之麥當

    勞前，徒手竊蔡謹霙取放於機車腳踏墊上之後背包〔內含羽

    球拍、羽球鞋、羽球及牛仔褲等物，總價值新臺幣（下同）

    6,000元，下稱上開後背包〕，得手後騎乘腳踏車至新竹市○

    區○○路00號之華泰旅店。嗣蔡謹霙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

    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並在華泰旅店查獲范鈞堰，

    始悉上情。

(二)於113年9月12日20時30分許，在新竹市東區中正路與中央路

    口騎樓，徒手竊取王辰碩放置在該處的滑板車（價值1萬元

    ，下稱上開滑板車），得手後騎乘該滑板車逃逸。嗣王辰碩

    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始

    悉上情。

(三)於113年9月12日20時2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0號前，

    徒手竊取MOHAMMADREZA SOHRABFAR放於機車腳踏墊上之棕色

    真皮包包（內含盥洗用品3罐、衣服1件、褲子1件，總價值3

    萬元，下稱上開棕色真皮包包），得手後逃逸。嗣MOHAMMAD

    REZA SOHRABFAR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

    器錄影畫面，始悉上情。

(四)於113年8月18日14時38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前，徒

    手竊取雲明詳放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之帽

    套2個、袖套1個等物（總價值2,000元），得手後騎乘腳踏

    車逃逸。嗣雲明詳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

    視器錄影畫面，始悉上情。

二、案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王辰碩、MOHAMMADREZA S

    OHRABFAR、雲明詳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范鈞堰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

    ，核與被害人蔡謹霙於警詢證述、告訴人王辰碩、MOHAMMAD

    REZA SOHRABFAR、雲明詳於警詢指訴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

    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偵查報告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

    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范鈞堰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又被

    告涉犯上開4次竊盜罪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

    併罰。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

    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供憑，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

    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且罪名相同之罪，為累犯

    ，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

    規定加重其刑。至未扣案之上開後背包、上開滑板車、上開

    棕色真皮包包、帽套、袖套等物，為被告犯罪所得，請依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或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

    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林奕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　記　官　徐晨瑄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竹簡字第307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范鈞堰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7713號、114年度偵字第811號、第817號、第8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范鈞堰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范鈞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4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檢察官雖依據被告范鈞堰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惟「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檢察官單純空泛提出被告前案紀錄表，尚難認已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而謂盡其實質舉證責任」，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本案檢察官雖提出該署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之記載為據，並未就被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而檢察官本案又係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則本案適用簡易程序時，僅得對被告科處得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處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之罰金，本院認就被告上開前案情形，於量刑時一併審酌為已足，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故不予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請求審酌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難依所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竊盜犯行，竟仍不知悔改，再犯本案各次竊盜犯行，被告一再恣意竊取他人財物，其行為對社會經濟秩序及他人財產安全，已造成相當程度之危害，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迄今尚未填補各被害人等受損之財產損失，犯罪所生危害均無減輕；暨衡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各次竊得之財物價值、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於警詢中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參酌被告所犯各罪均屬侵害個人法益之財產犯罪，且犯罪時間尚屬相近，犯罪手法類似，責任非難重複性較高，暨權衡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時間間隔、罪質、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定應執行之刑及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　　
　　被告就附表編號1竊得之後背包1個（內含羽球拍、羽球鞋、羽球及牛仔褲等物，總價值新臺幣【下同】6,000元）；附表編號2竊得之滑板車1個（價值1萬元）；附表編號3竊得之棕色真皮包包1個（內含盥洗用品3罐、衣服1件、褲子1件，總價值3萬元）；附表編號4竊得之帽套2個、袖套1個等物（總價值2,000元），均未據扣案，且均未發還被害人，核均屬其各次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被告所犯各該竊盜罪名下宣告沒收，並均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奕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曾耀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鍾佩芳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一）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後背包壹個（內含羽球拍、羽球鞋、羽球及牛仔褲等物，總價值新臺幣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二）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滑板車壹個（價值新臺幣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三）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棕色真皮包包壹個（內含盥洗用品參罐、衣服壹件、褲子壹件，總價值新臺幣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四）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帽套貳個、袖套壹個等物（總價值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7713號
　　　　　　　　　　　　　　　　　　　114年度偵字第811號
　　　　　　　　　　　　　　　　　　　　　　　　 第817號
　　　　　　　　　　　　　　　　　　　　　　　　 第819號
　　被　　　告　范鈞堰　男　31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籍設新竹市○區○○街00號（新竹○
00　　　　　　　　　　　　○○○○○○○）　　　　　　　　
　　　　　　　　　　　　居新竹縣○○鄉○○街0巷00弄0號  
　　　　　　　　　　　　（另案在法務部○○○○○○○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范鈞堰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聲字第1028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民國（下同）112年1月6日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以下行為：
(一)於113年9月3日22時3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0號之麥當勞前，徒手竊蔡謹霙取放於機車腳踏墊上之後背包〔內含羽球拍、羽球鞋、羽球及牛仔褲等物，總價值新臺幣（下同）6,000元，下稱上開後背包〕，得手後騎乘腳踏車至新竹市○區○○路00號之華泰旅店。嗣蔡謹霙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並在華泰旅店查獲范鈞堰，始悉上情。
(二)於113年9月12日20時30分許，在新竹市東區中正路與中央路口騎樓，徒手竊取王辰碩放置在該處的滑板車（價值1萬元，下稱上開滑板車），得手後騎乘該滑板車逃逸。嗣王辰碩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始悉上情。
(三)於113年9月12日20時2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0號前，徒手竊取MOHAMMADREZA SOHRABFAR放於機車腳踏墊上之棕色真皮包包（內含盥洗用品3罐、衣服1件、褲子1件，總價值3萬元，下稱上開棕色真皮包包），得手後逃逸。嗣MOHAMMADREZA SOHRABFAR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始悉上情。
(四)於113年8月18日14時38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前，徒手竊取雲明詳放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之帽套2個、袖套1個等物（總價值2,000元），得手後騎乘腳踏車逃逸。嗣雲明詳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始悉上情。
二、案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王辰碩、MOHAMMADREZA SOHRABFAR、雲明詳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范鈞堰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蔡謹霙於警詢證述、告訴人王辰碩、MOHAMMADREZA SOHRABFAR、雲明詳於警詢指訴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偵查報告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范鈞堰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又被告涉犯上開4次竊盜罪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供憑，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且罪名相同之罪，為累犯，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未扣案之上開後背包、上開滑板車、上開棕色真皮包包、帽套、袖套等物，為被告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或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林奕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　記　官　徐晨瑄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竹簡字第307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范鈞堰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7713號、114年度偵字第811號、第817號、第8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范鈞堰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范鈞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4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檢察官雖依據被告范鈞堰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惟「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檢察官單純空泛提出被告前案紀錄表，尚難認已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而謂盡其實質舉證責任」，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本案檢察官雖提出該署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之記載為據，並未就被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而檢察官本案又係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則本案適用簡易程序時，僅得對被告科處得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處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之罰金，本院認就被告上開前案情形，於量刑時一併審酌為已足，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故不予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請求審酌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難依所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竊盜犯行，竟仍不知悔改，再犯本案各次竊盜犯行，被告一再恣意竊取他人財物，其行為對社會經濟秩序及他人財產安全，已造成相當程度之危害，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迄今尚未填補各被害人等受損之財產損失，犯罪所生危害均無減輕；暨衡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各次竊得之財物價值、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於警詢中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參酌被告所犯各罪均屬侵害個人法益之財產犯罪，且犯罪時間尚屬相近，犯罪手法類似，責任非難重複性較高，暨權衡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時間間隔、罪質、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定應執行之刑及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　　

　　被告就附表編號1竊得之後背包1個（內含羽球拍、羽球鞋、羽球及牛仔褲等物，總價值新臺幣【下同】6,000元）；附表編號2竊得之滑板車1個（價值1萬元）；附表編號3竊得之棕色真皮包包1個（內含盥洗用品3罐、衣服1件、褲子1件，總價值3萬元）；附表編號4竊得之帽套2個、袖套1個等物（總價值2,000元），均未據扣案，且均未發還被害人，核均屬其各次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被告所犯各該竊盜罪名下宣告沒收，並均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奕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曾耀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鍾佩芳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一）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後背包壹個（內含羽球拍、羽球鞋、羽球及牛仔褲等物，總價值新臺幣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二）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滑板車壹個（價值新臺幣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三）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棕色真皮包包壹個（內含盥洗用品參罐、衣服壹件、褲子壹件，總價值新臺幣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0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一（四） 范鈞堰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帽套貳個、袖套壹個等物（總價值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7713號

　　　　　　　　　　　　　　　　　　　114年度偵字第811號

　　　　　　　　　　　　　　　　　　　　　　　　 第817號

　　　　　　　　　　　　　　　　　　　　　　　　 第819號

　　被　　　告　范鈞堰　男　31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籍設新竹市○區○○街00號（新竹○00　　　　　　　　　　　　○○○○○○○）　　　　　　　　　　　　　　　　　　　　居新竹縣○○鄉○○街0巷00弄0號  　　　　　　　　　　　　（另案在法務部○○○○○○○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范鈞堰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聲字第1028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民國（下同）112年1月6日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以下行為：

(一)於113年9月3日22時3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0號之麥當勞前，徒手竊蔡謹霙取放於機車腳踏墊上之後背包〔內含羽球拍、羽球鞋、羽球及牛仔褲等物，總價值新臺幣（下同）6,000元，下稱上開後背包〕，得手後騎乘腳踏車至新竹市○區○○路00號之華泰旅店。嗣蔡謹霙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並在華泰旅店查獲范鈞堰，始悉上情。

(二)於113年9月12日20時30分許，在新竹市東區中正路與中央路口騎樓，徒手竊取王辰碩放置在該處的滑板車（價值1萬元，下稱上開滑板車），得手後騎乘該滑板車逃逸。嗣王辰碩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始悉上情。

(三)於113年9月12日20時2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0號前，徒手竊取MOHAMMADREZA SOHRABFAR放於機車腳踏墊上之棕色真皮包包（內含盥洗用品3罐、衣服1件、褲子1件，總價值3萬元，下稱上開棕色真皮包包），得手後逃逸。嗣MOHAMMADREZA SOHRABFAR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始悉上情。

(四)於113年8月18日14時38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前，徒手竊取雲明詳放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之帽套2個、袖套1個等物（總價值2,000元），得手後騎乘腳踏車逃逸。嗣雲明詳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始悉上情。

二、案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王辰碩、MOHAMMADREZA SOHRABFAR、雲明詳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范鈞堰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蔡謹霙於警詢證述、告訴人王辰碩、MOHAMMADREZA SOHRABFAR、雲明詳於警詢指訴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偵查報告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范鈞堰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又被告涉犯上開4次竊盜罪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供憑，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且罪名相同之罪，為累犯，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未扣案之上開後背包、上開滑板車、上開棕色真皮包包、帽套、袖套等物，為被告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或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林奕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　記　官　徐晨瑄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